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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運輸署 

對非緊急載送服務車輛的規管及政策 

(一) 背景 

 隨著香港人口日益老化，需要使用輪椅及其他工具出入的長者不斷增加，而傷健

人士亦需要器械輔助。現時醫院管理局及社福機構有提供非緊急載送服務及復康巴士

服務。但有關服務明顯跟不上現時社會發展的需求，在供求失衡的情況下，市場上出

現了一些加裝升降台的輕型客貨車及改裝私家車，提供載送服務予上述人士，而當中

的安全問題、保險安排、收費及規管情況令人關注。 
 

(二) 現況 

 行動不便的長者及傷健人士對非緊急車輛載送服務的需求大增，形成了龐大的市

場需求。而根據社會發展的需求，長者及傷健人士外出時往往是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

人數不多，反而上落車的站點眾多，所以使用改裝私家車或輕型客貨車為長者及傷健

人士提供載送服務比使用小型巴士更合符成本效益。就此，私人營運商以一些經改裝

的私家車及加裝升降台的輕型客貨車向有需要人士提供收費的載送服務。 
 
 現時運輸署對提供一般載送服務車輛的規管嚴格，但對非緊急載送服務車輛的規

管，只限於小型巴士，並無特別對上文提及的改裝車輛作出規管。上述情況導致大多

數私人營運中的改裝車輛都未有經過運輸署的審批及領有有效的保險合約，對乘客構

成嚴重的安全問題。同時這類改裝客貨車司機只具備普通客貨車牌照，卻在提供類似

專職載人的小型巴士的運送服務，司機訓練質素成疑，加上收費及服務水準亦參差不

齊，未能有效保障乘客的應有權益。 
 

(三) 提問及建議 

1. 運輸署在現行法例及政策上有否對上述該批已改裝的輕型客貨車作出足夠及有效

的規管？ 

2. 署方會否考慮修例對該些輕型客貨車發出私家車出租牌照，作為規管的途徑及方

法，如同學校、酒店、機場、及旅遊服務商可以申請私家車出租牌照以作取酬用

途並加強有關服務？ 

3. 署方會否要求此類司機進修有關接載長者及傷健人士的特別課程，作為批出私家

車出租牌照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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